南通市水政水资源监管保障中心崇川区县域水资源管理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及报告编制项目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为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十六字”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建立健全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实施水资源全要素、全流程、全覆盖规范化管理，发挥水资源最大效益，努力打造可视化、可量化的典型示范，结合部、省、市工作部署要求，开展崇川区县域水资源管理规范化建设。
二、编制要求
制定县域水资源管理规范化建设实施计划，分解目标任务，形成切实可用的实施方案及自评报告。通过加强组织协调、对标找差、创新示范等措施，加快推进县域水资源管理规范化建设，确保工作实效。
三、编制依据
《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县域水资源管理规范化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江苏省县域水资源管理规范化建设评估标准（试行）》以及省市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水资源规范化管理等要求。
四、服务要求
1.从总量效率控制、取水户监管、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管理基础、能力建设等方面，对标评估标准，开展县域规范化建设，编制县域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和总结。
2.强化水资源规范化管理，提供相关技术支撑服务，配合制定取水户日常管理技术手册，明确日常取水许可管理、取水户抄表、用水统计系统填报相关操作要求。
3.配合做好取用水户水资源和节水宣传培训，制定相关宣传手册；协助组织全区取水户水资源管理工作人员专业培训不少于1次。
五、成果要求
1.符合水利部、江苏省水利厅及相关部门、行业颁发的现行有关规程规范要求。
2.成果内容包括：崇川区县域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县域水资源管理规范化评估总结报告。
六、服务期限
2025年12月15日前完成。
七、验收要求
须通过主管部门组织的验收。
八、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0%，项目成果成型后支付合同金额的30%，验收通过后支付合同金额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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